
 

 1 

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8-239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PPP 项目子公司滨州市天工铁汉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工铁汉”）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无棣县支行申请 11 亿贷款提供担保，

由公司提供全额保证担保，借款用于“滨州北海水系贯通及综合治理 PPP 项目”建

设。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相关业务，代表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滨州市天工铁汉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09 月 12 日 

住所：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滨港十路远舜经贸楼 203 号 

注册资本：32,767.85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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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泳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系贯通及综合治理工程施工及运营维护；地

下综合管廊工程施工及运营维护；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钢结

构工程、土石方工程、土木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养护；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汉乡缘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26,214.28 80.00% 

2 滨州北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276.78 10.00% 

3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211.83 6.75% 

4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1,064.96 3.25% 

 合计 32,767.85 100.00% 

其中，深圳市汉乡缘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5,560,147.31   552,616,237.03    

负债总额   119,660,447.31     225,695,158.9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cd50bdcf9d575de7e0a4bc7cfbe188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38404348a172bc635f5234fa9aaa55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c188bb398ee1ee7cdf609cd7096d59a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dd661f0dcdac45beb61ec0ca40e34e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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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总额  119,660,447.31    220,695,158.9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45,899,700.00    326,921,078.11   

 2017 年 1-12月（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00,300.00  -657,121.89 

净利润 -100,300.00  -657,121.89  

三、担保事项说明 

1、担保金额：11亿元。 

2、担保期限：15年。 

3、担保方式：全额保证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除对控股子公司及参股PPP项目公司抚州市抚河流域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其它外部单位的担保为公

司对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

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关于公司为债权转让暨

债务重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6）》）。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含本次担保)为215,130.13

万元，占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60.42亿元的35.61%；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

总额为7,158万元，占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60.42亿元的1.18%；公司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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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单位的担保总额为96,000万元，占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60.42亿元的

15.89%。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五、董事会意见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五十二次会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PPP项目子公司滨州

市天工铁汉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无棣县支行申请11亿贷款提

供全额保证担保，借款期限为 15 年，借款用于“滨州北海水系贯通及综合治理 PPP

项目”建设。 

2、PPP项目公司滨州市天工铁汉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

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

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公司董事会认为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而且经营稳定。

此次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上市

公司的利益。 

3、滨州市天工铁汉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以其 PPP 项目的收益权进行质押，为

公司承担的保证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担保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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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为 PPP 项目子公司滨州市

天工铁汉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无棣县支行申请11亿贷款

提供担保，同时，滨州市天工铁汉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以其 PPP 项目的收益权向

公司进行质押，提供反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担保事项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为 PPP 项目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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